“金蛙杯”山东省校园书画大赛实施方案

为贯彻鲁教艺字【2009】6号文件精神，保障“金蛙杯”山东省校园书画大赛的顺利进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大赛活动宗旨和目的

1、大赛旨在交流和推动我省学生书画事业的全面发展，发展和培养优秀书画类人才，增进学术交流，提高书画创作水平，切实加强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2、赛事名称：“金蛙杯”山东省校园书画大赛
二、主、承办及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

                   山  东  省  书  画  学  会

承办单位：“金蛙杯”山东省校园书画大赛组委会

协办单位：中澳合作•山东艺术设计学院

齐鲁文化艺术网

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

三、大赛组织机构

1、组织委员会：由主办单位及相关单位联合组成（以下称“组委会”），领导并组织本次大赛。“组委会”各级领导分别出任“组委会”下设的各部门领导，指导并开展相关工作，成员如下：

顾  问：郭志光 省政协原副主席 山东省书画学会会长

            张志民 省文联副主席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张海泉 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

            陈梗桥 省书法家协会顾问 山东省书画学会名誉会长

主  任：任兰平 山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

副主任：林寿彤 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

            聂鸿立 山东省书画学会常务副会长 山东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韦辛夷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济南美术家协会主席

           魏云超 中国青少年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执行主任

           各市分管局长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源春  王盛华  韦辛夷  任兰平  孙华进 刘  森 陈梗桥   林寿彤  岳海波  范正红  张海泉 张志民  郭志光 聂鸿立 徐永生  魏云超  各市分管局长        

秘书长：刘  森 中国主持人协会委员，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宝贝计划》《D9街区》主持人

常务秘书长：于源春 山东省书画学会常务秘书长

2、“组委会”下设大赛办公室，负责本次大赛总体策划、组织、执行等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青少年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济南市花园路146号齐鲁石化写字楼）。

四、赛事安排

（一）参赛对象

凡山东境内具有一定书画基础的幼儿、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均可报名参加。

（二）比赛分组

本次大赛按年龄段和职业与非职业共分六个组别

1、幼儿组：年龄在6岁以下的儿童。

2、小学组：特指2009年9月以后的小学在校注册生。

3、中学组：特指2009年9月以后的初中在校注册生。

4、高中组：特指2009年9月以后的高中在校注册生。

5、大学专业组：特指2009年9月以后的大学在校注册生。

6、大学非专业组：特指2009年9月以后的大学在校注册生。

（三）报名方式

（1）本次比赛采取自愿报名方式，集体或个人报名均可；

（2）递交个人一寸免冠照片三张及相关资料；

（3）选手可在学校报名，也可到组委会指定报名处报名。

（四）组织方案

1、本次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作品展览三大部分。

初赛阶段：各市积极组织选手上报书画作品并带原作5寸照片1张，以市、区、县教育局或者学校为单位上报作品，由省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选。评选结果和入选复赛名单及时公布在组委会网站www.qlwhys.org上。

复赛阶段：本次活动复赛活动形式为现场作画，选手作品专家现场点评，选手自带纸笔等书画工具。具体方式如下：

（1）幼儿组：以市为单位，组织选手进行现场作画，省组委会派人巡考，点评后所有作品直接封存，交至大赛评审委员会统一评审；

（2）中小学组：复赛在济南举行，组委会组织选手进行现场作画，组织专家对选手作品进行现场点评，并在比赛期间邀请书画界知名专家为选手进行专业讲座；

（3）大学组：复赛为再次创作作品上交，按照两次作品的平均成绩排出名次。

展览阶段：本次活动评选出获奖作品将于2010年暑假期间在山东省美术馆进行展览，并出版专刊宣传。

2、参赛费用：预赛100元／人，复赛100元／人，参展100元／人。

3、各组上报作品时间

（1）幼儿组：2009年12月15日前上报初赛作品；

（2）中小学组：2010年5月20日前上报初赛作品；

（3）大学组：2009年12月15日前上报初赛作品。

注意：报送作品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4、初赛作品按组别（除大学组外）各市按所属县市区计原则每县市区300幅左右，各高校报送数量不限。

五、比赛项目设置

本次大赛按照项目分为两大类，分别为书法类和美术类。

    1、书法类：软笔、硬笔、篆刻(草篆书请另附释文贴于作品背面右下角)。

    2、美术类：国画、油画、水彩、水粉、版画、素描、动漫画、电脑画、儿童画、剪纸等。

六、参赛主题、内容及规格

1、主题：“祖国•齐鲁”。

2、内容：以“为祖国献礼，展现齐鲁风采”为主，从不同角度勾画祖国60周年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和齐鲁大地的精神风貌，展现青少年眼中的美好祖国和家乡之美，引导青少年关注祖国，关注家乡；体验祖国强大带给人民的美好生活，激发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展示他们良好的精神文明风貌和艺术素养，在活动中接受教育，享受快乐。

    3、规格

（1）绘画作品不超过132×60厘米，不小于40×30厘米，使用材料和表现形式不限，初赛作品可以以原作并带5寸原作照片1张参赛。

（2）书法作品软硬笔均可，作品不超过132×60厘米，不小于40×30厘米，初赛作品可以以原作并带5寸原作照片1张参赛。

七、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按照分组设立美术和书法作品的奖项。

1、各组设特等奖1名，颁发证书和数码相机一部；

2、各组设金奖5名，银奖10名，铜奖20名，颁发证书；其中金奖选手奖励精美MP4一部；

3、各组设优秀奖30名，颁发获奖证书；

4、各组设最佳原创奖1名，最佳创意奖1名，明日之星奖1名，最佳风格奖1名，颁发证书和奖牌；

5、获得特等奖、金奖和银奖的选手辅导教师均获得优秀辅导教师奖，颁发获奖证书；

6、对于本次活动有特殊贡献的个人和单位，颁发特殊贡献奖和最佳组织奖，颁发证书和铜牌。

注意：获得特等奖和金奖的选手免试参加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组织的书画考级。

八、参赛相关说明

1、参赛时请随作品写清作品名称、类别、作者姓名、年龄、组别、所在学校、地址、联系电话、辅导教师等。

2、参赛作品的署名权归作者所有，出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参赛作品一律不予退还，展览作品可由选手本人带回。

3、参赛作品以市、县、区教育局或者学校为单位上报，请各单位将参赛作品、参赛选手登记表及参赛费报送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九、经费

本次大赛自筹经费，经费来源于企业的冠名、单位赞助及参赛费。

十、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李金慧  

       电  话：0531-******** 

       传  真：0531-********

       地  址：济南市花园路146号齐鲁石化大厦A座421室

       网  址：www.qlwhys.org

E-mail：qlwhys@163.com
